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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3-2-392-001

宁波某工具有限公司诉浙江某新能源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因

申请财产保全损害责任纠纷案

——侵害专利权纠纷诉讼中申请财产保全有无错误的判断

关键词 民事 因申请财产保全损害责任 诉中财产保全 侵害专利权

基本案情

宁波某工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工具公司）诉称：浙江某新能源

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新能源公司）向浙江省宁波市中级

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主张某工具公司侵害其名称为“用于园林工具的动

力装置”的实用新型专利（以下简称涉案专利），该涉案专利权评价报

告为全部权利要求不符合专利授权条件。某新能源公司在诉讼期间申请

财产保全，先后冻结某工具公司银行存款200万元、扣押自宁波海关出口

的价值100万元的被诉侵权产品。后某新能源公司据以主张权利的涉案专

利权利要求2被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复审委员会（以下简称原专利复审委

）宣告无效，相应财产保全解除。某工具公司主张某新能源公司在前述

案件中申请财产保全存在过错，造成某工具公司财产损失，应承担赔偿

责任，故诉请某新能源公司赔偿其因银行存款冻结造成的利息损失

191274元、经营损失10000元，因海关布控导致报关延误造成的损失

3000元、货物无法按时交付造成的损失20000元以及律师费85726元、无

效宣告请求费40000元，合计350000元。

某新能源公司辩称：本案系财产保全引发的损害赔偿纠纷，属于以

过错为归责原则的一般侵权行为，需要有侵权人的主观过错、损害结果

、侵权行为与损害结果有因果关系三要素。某新能源公司不具有主观过

错，涉案专利经合法授权，且经过多次无效宣告审查，不能仅依据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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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评价报告的结论认定某新能源公司申请财产保全存在主观错误。且某

新能源公司申请财产保全前向某工具公司发送律师函，但某工具公司不

予回应，考虑到某工具公司存在违背诚信原则、逃避执行的较大可能性

，某新能源公司提出了财产保全申请，故某新能源公司不应承担赔偿责

任。

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某新能源公司在起诉某工具公司

侵害实用新型专利权纠纷一案中所提出的财产保全申请，存在有失审慎

的过错，某新能源公司应当承担冻结某工具公司200万元存款导致的损失

。至于某工具公司主张的扣押货物导致的损失，由于没有相应证据作证

，则不予支持，于2019年6月28日作出（2018）浙02民初1993号民事判决

：某新能源公司赔偿某工具公司利息损失165974.04元，驳回某工具公司

的其他诉讼请求。某新能源公司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最高

人民法院于2021年3月8日作出（2020）最高法知民终521号民事判决：驳

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017年修正

）第一百零五条规定，保全申请有错误的，申请人应当赔偿被申请人因

保全所遭受的损失。在侵害专利权纠纷案件中，因专利权效力稳定性和

权利边界清晰性弱于普通物权、技术事实查明较为复杂、侵权判断专业

性较强等特点，对申请财产保全有无错误的判断应注意此类纠纷区别于

一般民事侵权纠纷的较高特殊性，需结合案件具体事实予以分析。具体

到实用新型专利侵权纠纷中的财产保全申请，需着重考察的判断因素应

聚焦于专利效力本身的稳定性，以审查申请行为是否符合审慎原则，进

而判定申请财产保全有无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五条项下的“错误”。本

案系争两次财产保全申请均可依照该原则，结合申请的不同时点、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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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予以详细分析。

（一）申请冻结200万元银行存款有无错误

首先，关于提出保全申请时专利权人的审慎程度。涉案专利为实用

新型，专利行政部门在授权程序中仅予形式审查，并不进行实质审查

，司法实践中实用新型专利权的效力稳定性相对较弱。某新能源公司本

应在申请冻结某工具公司银行存款前及时向专利行政主管部门申请出具

专利权评价报告，并向法院提交该报告以证明其专利效力稳定性。但某

新能源公司却在冻结200万元银行存款后才提出前述申请，其申请时点有

不妥之处。其次，关于采取保全措施后涉案专利的效力稳定性。根据

2017年6月30日国家知识产权局作出的专利权评价报告，涉案专利的全部

权利要求1-4均不符合授予专利权条件。虽然该评价报告本身未否定涉案

专利效力，但该报告进一步印证了涉案专利效力缺乏稳定性。再次，关

于专利权人知晓涉案专利效力稳定性程度后的行为。某新能源公司在获

取该评价报告后本应根据诚信原则及时进行信息披露并申请法院解除对

银行存款的冻结，但某新能源公司直至本案二审程序终结后才申请解除

，该长期不作为进一步违反了前述审慎原则，其行为具有明显可责性。

最后，关于涉案专利的最终效力。某新能源公司在关联诉讼中主张保护

的全部权利要求均被无效，该最终行政决定再一次印证了涉案专利效力

的稳定性存在较大瑕疵，也因此反映出某新能源公司申请冻结某工具公

司银行账户的行为有失审慎。综上四点，某新能源公司申请冻结某工具

公司200万银行存款且未及时申请解除的行为违反了前述审慎原则，应被

视为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五条项下的“申请有错误”。

（二）申请扣押货值100万元的涉案产品是否错误

从行为时点上看，某新能源公司于2018年2月2日向原审法院申请增

加财产保全金额，即扣押货值100万元的待出口涉案产品。该二次财产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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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申请行为发生在涉案专利评价报告作出之日起七个多月之后、第二次

涉案专利无效申请四天之后、关联侵权纠纷案件一审判决之前。对此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该二次财产保全申请亦构成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

五条项下“申请错误”，理由如下：首先，涉案专利评价报告对专利效

力的稳定性已产生重大的、实质性影响，大大增加了专利可能最终被无

效的合理预期。在此情形下，处于专利侵权纠纷诉讼中的专利权人理应

就财产保全申请持有足够审慎与克制，特别是对已经申请过财产保全、

又决定追加申请财产保全而言，更应如此。本案中，某新能源公司获得

专利评价报告后，在已经成功冻结被申请人200万元银行存款情形下，再

次申请财产保全已明显违背前述审慎原则。其次，某新能源公司在某工

具公司提起第二次无效申请四天后就申请二次财产保全，而在此时点

，关联案件诉中并未出现其他需立即增加保全财产的紧急情形，故该二

次财产保全申请明显是诉讼策略上的对抗措施，而非出于可执行财产安

全考虑。综上两点，某新能源公司二次申请财产保全具有更为明显的不

合理性，系对保全救济措施的过度使用，损害了被申请人的合法权益

，构成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五条项下的“申请有错误”。但因某工具公

司未提交证据证明某新能源公司二次申请财产保全对其造成的损害后果

，且某工具公司对原审判决中的相应处理结论亦未提出上诉，最高人民

法院对该部分具体损失不予处理。

裁判要旨

民事诉讼法规定，保全申请有错误的，申请人应当赔偿被申请人因

保全所遭受的损失。根据民事诉讼的性质特点与基本原则，是否错误的

判断要素大体指向恰当的市场主体审慎、基本的商业伦理道德，以及公

平的市场竞争秩序。在侵害专利权纠纷案件中，因专利权效力稳定性和

权利边界清晰性弱于普通物权、技术事实查明较为复杂、侵权判断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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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较强等特点，对申请财产保全有无错误的判断应注意此类纠纷区别于

一般民事侵权纠纷的特殊性，需结合案件具体事实予以分析。具体到实

用新型专利侵权纠纷中的财产保全申请，需着重考察专利权效力稳定性

，以审查申请行为是否符合审慎原则，进而判定申请有无错误。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08条（本案适用的是2017年7月

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05条）

一审：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浙02民初1993号民事判

决（2019年6月28日）

二审：最高人民法院（2020）最高法知民终521号民事判决（2021年

3月8日）

 

本案例文本已于2024年3月5日作出调整


